辽宁省政府森林防火令提出七项严规
　　摘自：

2007-3-9 13:39:14  

     辽宁省政府日前发布森林防火令，要求全省各地积极应对今春森林防火严峻形势。
    目前，辽宁省已进入森林防火关键时期。由于春季风大、气温回升快、野外火源多，加之去年全省大部分地区干旱等因素，今春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峻。
    森林防火令要求：
    ——落实防火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森林防火的各项责任落实到位，层层签订责任状，将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地块，对重点防范区要落实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明确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因机构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经费不落实、预防不到位、扑救不及时，以及思想麻痹、玩忽职守、工作不力、指挥处置不当等引发的重、特大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各级政府要立即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大检查，排除火灾隐患。对森林防火重点地区的高发火险区要组织由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的工作组，深入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深入到各自的联系点检查。森林自然保护区、森林旅游区和森林公园要加强旅游重点时期的防火工作，死看死守。林区施工单位要切实履行森林防火职责，确保林区安全。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继续组织开展查处野外用火专项治理活动；停办任何野外用火审批，严禁进入林区人员携带火种或易燃易爆物品。对在防火期内上坟烧纸和在林区野外吸烟、烧地格、烧茬子、烧荒等违规者从严处罚；对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做好应急扑火准备。制定和完善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经同级政府批准执行。要按照预案对发生的森林火灾迅速进行处置，落实扑火经费，备足扑火物资，确保通讯联络畅通和后期物资供应；不断加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扑救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各级专业森林消防队要进入临战状态；各级防火指挥部要把扑火安全放在扑救指挥工作的首位，坚决避免人员伤亡事故。
    ——强化依法治火力度。坚持依法治火、依法管火，加大对森林火灾肇事者的打击力度。对发生的各种森林火灾按照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森林火灾案件，从严追究火灾肇事者责任。
    ——规范各项管理制度。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必须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杜绝脱岗漏岗现象，准确上报火情动态，要保证森林防火报警电话“12119”随时有人接听，及时处置。
    ——营造全民防火氛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民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森林防火、爱林护林责任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林区群众防火意识和紧急避险能力。

